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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1月30日天津市人民政府令第59号发布  根据1998年1月21日天津市人民政府令第139号《关于修改〈天津市铁路道口安全管理办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04年6月29日天津市人民政府令第32号《关于修改〈天津市铁路道口安全管理办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  根据2010年11月16日天津市人民政府令第29号《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部分市政府规章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根据2020年12月5日天津市人民政府令第20号《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规章的决定》第四次修正)
　　
    第一条　为加强我市铁路道口安全管理，保障铁路、道路安全畅通，防止铁路道口事故，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和国家及本市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铁路与道路相交的道口、人行过道（以下统称道口）的安全管理工作，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铁路与道路相交须优先考虑设置立体交叉，逐步减少平面交叉。新建铁路应当严格限制设置无人看守道口。铁路道口的密度，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条　市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是本市铁路道口安全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其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和本市有关铁路道口安全管理工作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综合分析全市铁路道口存在的问题，制订有关规定和措施，组织监督实施；
    （二）指导各区铁路道口管理部门对铁路无人看守道口实施监护管理；
    （三）协同铁路主管部门，调查处理铁路道口重大事故；
    （四）组织检查铁路道口安全情况，督促有关部门及时消除事故隐患。开展铁路道口安全宣传教育，组织培训铁路道口安全管理和监护人员；
    （五）会同有关部门协调解决铁路道口管理的有关事宜。
    第五条　铁路道口安全设施设置须符合铁路与道路双方的技术标准。有关单位应按下列分工搞好维修、管理：
    （一）道口铺面的维修和管理，以铁路外股钢轨以外2米为界。2米以外由道路产权单位负责，2米以内由铁路产权单位负责；
    （二）道口信号、护桩、栏门（栏杆）、火车司机鸣笛标志等设施，由铁路产权单位负责设置、维修和管理；
    （三）道口标志和停车止步让行标志，由铁路产权单位设置、维修，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负责管理；
    （四）设人监护的铁路无人看守道口的监护房和安全装置，由各区铁路道口管理部门委托铁路有关部门或具有相同技术能力的其他部门负责日常维修和故障处理，原则上纳入铁路设施进行管理。
    第六条　无人看守且无自动信号的铁路道口，应保持一定范围的开阔地带。开阔地带的具体范围，由市交通运输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共同确定。在确定的开阔地带内，可以种植低矮草坪，禁止种植和兴建影响火车、机动车司机视距的树木和建筑物。
    第七条　各区人民政府要加强铁路道口安全管理，明确所辖区域内铁路道口安全工作的管理部门，落实国家和本市铁路道口安全管理的有关规定，组织监护管理辖区内铁路无人看守道口，防止出现铁路道口事故。
    第八条　铁路专用线、专用铁路、地方铁路的无人看守道口，由产权单位组织力量进行监护管理。
    第九条　无人看守道口实行监护后，其性质仍为无人看守道口。发生道口事故，铁路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事故调查处理的规定处理。
    第十条　铁路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教育火车司机加强（编者注：此字左为目，右为嘹的右边）望，通过道口之前鸣笛告警。
    铁路部门应积极参予铁路无人看守道口监护人员的业务培训、日常管理及道口监护房建设和道口改造规划工作。
    第十一条　铁路公安部门负责铁路辖区内铁路道口交通安全秩序的管理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指挥疏导铁路道口的交通，维护铁路道口秩序；
    （二）依法纠正和处罚违反铁路道口交通安全管理规定的行为；
    （三）巡查铁路无人看守道口；
    （四）负责处理铁路道口内发生的各类交通事故。
    第十二条　车辆和行人通过铁路道口，必须听从值勤警察、看守人员或监护人员的指挥。严格执行铁路道口通行规定，严禁在道口处抢行或停留。凡遇铁路道口栏杆关闭、音响器发出报警、道口公路信号显示红灯、道口看守和监护人员示意停车等情况之一时，所有车辆、行人必须立即依次停在停车线以外；无停车线的，停在最外股钢轨5米以外。严禁抢、撞、钻、越道口栏杆。
    第十三条　机动车通过铁路道口的最高时速不得超过20公里，拖拉机不得超过15公里，严禁在道口内超车、倒车、调头、熄火或空挡滑行。距离铁路道口20米以内的道路上不准停车。
    第十四条　机动车不准在铁路道口内抢行和停留。一旦在道口内发生故障，立即设法将其移出钢轨外股2米以外。确实无法移出的，立即在道口两端800米以外用红色信号（白天用红旗，夜间用红灯），也可用红色物品或两臂高举过头向两侧急剧摆动，拦停列车并设法通知两端车站。
    第十五条　车辆、行人通过设有公路信号机的铁路道口时，必须遵守下列公路信号显示规定：
    （一）两个红色灯光交替闪烁或稳定亮红灯时，表示火车已接近道口，禁止通行；
    （二）红色灯光熄灭，白色灯光亮时或黄色灯光闪烁时，表示道口开通，准许车辆及行人通行；
    （三）红色、白色或黄色灯光均熄灭时，表示设备故障，信号无效，按未设公路信号的道口对待。
    第十六条　车辆通过电气化铁路道口时，车辆及其装载物的高度不准触及限界架的活动横板和吊链，装载物上不准坐人。行人手持高长物体通过电气化道口时不准高举和挥动所持高长物体。
    第十七条　畜力车和牲畜通过铁路道口时，驭手必须牵引牲畜徒步通过。
    第十八条　严禁各种车辆和行人在没有铁路道口或其他平面交叉设施的地方横穿铁路。
    第十九条　在铁路道口附近发生道路交通阻塞或交通事故时，看守人员、监护人员应协助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疏导交通，维护秩序。
    第二十条　单位和个人在道口开阔地带种植树木或兴建建筑物影响火车、机动车司机视线的，由各区铁路道口管理部门进行批评教育，经批评教育拒不改正的，处1000元以下罚款并责令限期拆除障碍物。
    第二十一条　单位或个人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的，由铁路公安部门予以警告，并可视情节轻重处2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二条　对违反本办法，妨碍道口管理的，由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对在铁路道口安全管理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市交通运输管理部门予以表彰和奖励。
    第二十四条　铁路道口的安全管理人员和监护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市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或铁路道口安全管理的上级主管机关予以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被处罚的单位或个人，对处罚决定不服的，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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